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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 拟 主 机 租 用 合 同
                              编号□□□□□□□□
甲方：










法定代表人：
地址：











邮编：



电话：






   传真：

乙方：中 国 虚 拟 主 机 服 务 网

   法定代表人：胡定忠
     （乐清市博远电脑网络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乐清市虹桥虹港路62号
邮编：325608

    电话：0577－62319276，62319278

传真: 0577－62319276

开户行： 乐清市工商银行 



 帐号：1203282009045074328  
开户名：乐清市博远电脑网络工程有限公司
第一条  合同项目
    乙方为甲方提供在国际互联网（Internet）上采用共享服务器主机资源技术的万维网（WWW）服务器（以下简称虚拟主机），供甲方发布信息使用。
第二条  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2-1  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2-1-1 可以利用虚拟主机在国际互联网上发布信息。可以自行决定信息的内容和文件的放置结构。
2-1-2 可以运行由Perl等语言写成的CGI程序，及JSP程序。
2-1-3 不得散布不受欢迎的电子邮件或在新闻组进行不妥的言论发布；不得安装、运行与WEB服务器无关的程序或进程，包括IRC、NEWSGROUP、Chat聊天室等及其他；不得进行与cgi程序开发无关的编译（Compile）工作；不得删除或修改与己无关的文件和相关的配置文件；网站内容不得包含：涉及国家机密和安全的、封建迷信和淫秽色情的信息、博彩有奖游戏、违反国家民族和宗教政策的、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信息和其他有损于社会秩序、社会治安、公共道德的内容，及国家法律规定非法信息；不得进行任何试图改变系统的配置或破坏系统安全的事情。
2-1-4 对违反2-1-3所产生的后果、自行安装的软件和进行的操作所引起的问题和发布信息的内容所产生的影响担负全部负责。
2-1-5 对自己虚拟主机上的数据的完整性和保密性负全责。
2-1-6 按时缴纳所需的费用。
2-2 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2-2-1 为甲方提供虚拟主机并进行虚拟主机的日常维护。虽然乙方会进行日常的数据备份，但不保证甲方虚拟主机上的数据永不会丢失。
2-2-2 提供培训和免费的技术咨询，帮助甲方充分地发挥虚拟主机的作用。
2-2-3 保留因甲方付款问题、从事本合同禁止的或其他为法律和社会公德所不允许的活动而终止甲方虚拟主机运行的权利。
2-2-4 负责消除非甲方人为操作所出现的故障。
2-2-5 收取有关的费用。
第三条  合同金额
    本合同涉及如下的费用。
3-1. 虚拟主机的租用时限是至少一年。

甲方租用 富豪 型虚拟主机  1  部，租用时间为 1  年，年租金为  ￥6600.00   元；设置费 /      元；同时注册国内域名  / 个，国际域名  / 个，费用为  /  元；转移域名  1 个，费用为 /  元；  60M数据库空间， 无  E-mail空间， 100M  Web网页空间。 以上共计人民币  陆仟陆佰元整。

3-2. 扩展性能软件费用。甲方如使用数据库，其费用为：   /   元/年 (2)初装费   /   元（一次性）。

第四条  用户选项
域名：甲方虚拟主机的域名将是                           ， 主机位于 美国 （国内/美国）。操作系统为 Unix  （Unix/NT）。
电子信箱：(只填用户名，不用填域名。自己设置不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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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说明：乙方提供的服务器配置： 美国 Dell 原装服务器 PⅢ 650/1G 内存/1G内存/18.2G*2 Scsi 硬盘/100M 网卡×2。  甲方占用系统资源1/20（最多20个用户）
                                                                                              
                                                      





。

第五条  付款方式
    在本合同签订之同时，甲方将租用虚拟主机的费用、虚拟主机初装费和注册域名等的预付款项共计 ￥2000 元支付乙方，其它余款共计 ￥4600.00  元，由甲方于合同签订后一个月内支付乙方。乙方在收到预付款后24小时内开通空间。对于后续服务所需的费用，乙方将在甲方前一次付款款项的有效期结束之前一个月以上通知甲方。
第六条  合同期限
    本合同的有效期为一年，自签订之日起生效。在合同期限到达时，如果双方认为本合同有必要延长，则本合同自动延长。如果必要，到时亦可对本合同进行修改，或另签新合同。
第七条  合同中止及违约责任
7-1. 在合同执行期间，如果甲方提出终止要求，乙方在扣除相当于3个月虚拟主机租金的违约金后，将余款退还甲方。域名注册费用和其他一次性费用不予退还。同时本合同即告中止。
7-2. 如果甲方违约，乙方有权关闭甲方的使用帐号，由此造成的损失由甲方负责。
7-3. 如果甲方没有按时支付续约款项，则在甲方前一次付款款项的有效期结束后，本合同即告中止。乙方届时将关闭甲方的使用帐号。
7-4. 如果在合同期间或期满之后甲方需要乙方的其他服务，双方另签合同。
7-5. 乙方在进行服务器配置、维护时有时需要短时间中断服务，或者由于Internet上的通路的偶然阻塞造成甲方虚拟主机访问速度下降，甲方认同这是属于正常情况，不属于乙方违约。
7-6. 如果因非不可抗拒原因造成乙方服务器不能提供正常服务，乙方以天为单位向甲方赔偿租用服务费损失。以年租金总额为上限赔完为止。
7-7. 如果甲方在虚拟主机上的应用给服务器带来异常大的负荷，说明甲方的应用已经超出了虚拟主机的应用范围，此时乙方有权提出退还余款并终止合同或另行商议合同条款。

第八条  争议解决
    在合同执行期间如果双方发生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如果协商不成，双方同意提交乐清市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
第九条  不可抗力
    因地震、火灾等自然灾害、战争、罢工、停电、政府行为等造成双方不能履行本合同义务，双方通过书面的形式通知对方，本合同即告中止。
第10条 试用说明
    经双方协商合同的第一个月为主机试用期，及本合同第五条“付款方式”中的2000.00元预付款将作为押金和试用期费用。其中押金1450.00元，月试用期费用550.00元。乙方在试用期内负责协助甲方调解服务器所遇到的问题。如果乙方服务器存在缺陷，或主机速度慢，并不能修复，则甲方有权提出要求终止合同，乙方向甲方退回押金或未服务时间的相应费用，并合同终止。如果试用期内双方合作顺利，则1450.00押金自动转化为服务器年费，并且甲方需向乙方汇出余下的全部费用4600.00元。合同有效期一年。期间，由乙方提供技术支持，工作时间联系0577-62319278　62319276，　7天24小时技术支持联系0577-82137116，　13806603812。
第十一条  附则
    本合同如有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本合同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经签字、盖章后生效，两份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甲方签字：









乙方签字：
单位盖章：









单位盖章：
200  年  月  日






      200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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